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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作风建设

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的通知

各县（市、区）纪委，市直各单位纪委（纪检组），市纪委各派驻纪检组，市各纪工委，各高等院校纪委：

近日，中央纪委和自治区纪委陆续就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过节有关事项专门下发通知，进一步严明了纪律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和自治区纪委通知精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从严从实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明纪律要求，坚决做到令行禁止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坚守纪律底线，保持清廉本色，用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性，切实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坚决做到“十个严禁”： 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年桔等年货节礼，严格按规定管理使用工会经费；严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实物或以各种名义报销节礼费及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或向下属单位、服务对象私借车辆使用、转嫁相关费用，以及公职人员既领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严禁用公款吃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为个人安排旅游、健身和娱乐活动；严禁违反规定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严禁收受和赠送各种购物卡、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严禁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严禁违规开展年终各种评比表彰、节日庆典（庆祝）活动。

二、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节日腐败”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政治责任，充分认识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风”工作的态度和决心，认真抓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贯彻，广泛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厉行勤俭节约的宣传教育活动，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意识，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严守党的各项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坚持道德高标准，坚守纪律底线。要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盯节庆期间公款吃喝、收受红包、滥发钱物等不正之风，对出现的问题敢抓敢管，早警示、早提醒，坚决纠正、督促整改。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督促本级本部门抓好各项禁令的贯彻落实，对节日易发高发典型问题，强化制度约束，严格监督管理，有效预防违规违纪问题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履行“一岗双责”，认真抓好分管领域和部门的纠正“四风”工作，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以律己，以上率下，带动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三、履行监督责任，坚决做到违纪必究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监督责任，坚持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最前沿，立足抓早抓小，充分运用好“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要针对“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和隐形变异新动向，制定详细的监督检查方案，组织明察暗访，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要创新方式方法，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收敛不收手的顶风违纪行为，要毫不留情的从严从重直查快办，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并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严格追责问责，对发生重大违纪违规问题、造成恶劣影响，或履职不到位，发现问题隐瞒不报、拖延不查的坚决“一案双查”， 在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的同时，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始终保持狠刹“四风”的高压态势。

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要对今年以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分类统计，于2016年1月8日前上报。元旦、春节期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开展明察暗访、查处违纪问题等情况于2016年2月17日前上报。期间办结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案件，需即时上报处分决定书。各县（市、区）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2月19日期间，每周星期四下午17:00前将本周开展明察暗访和查处情况上报。相关材料报送至市纪委（径送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梧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5年12月28日

（此件发至县级纪检监察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抄送：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党风政风监督室、第七纪检监察室，

市委、市政府。

分送：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

局党组（党委），各园区工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高等院校

党委（党总支）。

  中共梧州市纪委办公室                    2015年12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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